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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河北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北省节约用水办公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志清、马素英、李国正、魏飒、张栓堂、辛雪莉、孙湄、闫丽哲、李新

旺、刘长燕、付银环、张玮、张昀保、魏丽贤、段国芳、程鹏、张心欣、孙焕龙、白振江、范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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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节约用水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节约用水管理的基本要求，以及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等阶段的节约

用水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其他类型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8870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916  取水定额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2020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0801.1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GB 2092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549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0681  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 

GB/T 31329  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 

GB/T 31436  节水型卫生洁具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 5040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873  化学工业给水排水管道设计规范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977  化学工程节水设计规范  

GB 55020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CJJ 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SL 267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DB13(J) 175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DB13/T 1576  生产建设项目雨水蓄渗工程技术规范 

DB13/T 5448  工业取水定额 

DB13/T 5449.1  农业用水定额 第1部分：种植业 

DB13/T 5449.2  农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养殖业 

DB13/T 5450.1  生活与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1部分：居民生活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26349/4326005.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61183/4649180.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3227/987087.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69092/1401754.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69092/14017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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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3/T 5450.2  生活与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服务业 

DB13(J)8457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projects 

在一个总体设计或初步设计范围内，由一个或几个单项工程所组成，建成后具有完整的系统，

可以独立地形成生产能力或者使用价值的建设工程。 

注1：根据建设项目性质分为民用建设项目、工业建设项目和农业建设项目。 

注2：民用建设项目包括居住建筑和办公、商业、服务业、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交通及其他公

共建筑项目。 

注3：工业建设项目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不含水电）、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建设项目。 

注4：农业建设项目包括种植业生产、养殖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及现代化农业基地、农田水

利设施、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项目。 

 

节约用水管理  wate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在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等手段，以

实现提高用水效率为目标的活动。 

 

节水设施  water saving facilities   

建设项目所采用的节水设备、节水器具、水重复利用设施、水计量及监管设施、污水处理回用

（利用）设施、雨水收集利用设施以及其他非常规水源利用设施。 
注： 水重复利用设施包括循环用水设施、回用水设施、串联用水设施等。 

4 基本要求 

建设项目应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者淘汰的、不

符合强制性水效标准的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 

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建设项目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取用水手续。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咨询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工程质

量监督部门及节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均应落实国家和地方节水工作有关要求。 

5 设计管理 

一般规定 

5.1.1  建设项目应根据项目性质、建设规模和当地水资源条件，按照鼓励利用非常规水、合理利用

地表水、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的水资源配置原则，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水资源利用方案应符合流

域和区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等规划以及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协议。 

5.1.1 建设项目应编制节水措施方案。审批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编制节水措施方

案；核准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申请书中编制节水措施方案；备案类建设项目应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

前编制节水措施方案。 

5.1.2 节水措施方案应包括水源条件分析、非常规水源综合利用、节水设施设计方案选择、用水工

艺和技术先进性分析、计量器具配备、主要用水指标节水评价、节水效果分析等内容。 

5.1.3 民用建设项目主要用水指标应包括设计用水定额、节水型器具普及率、净化水设备产水率、

空调系统补水率、供暖系统补水率、蒸汽冷凝水回用率、管网漏损率、水计量器具配备率、非常规

水资源替代率、非常水资源利用率等。 

5.1.4 工业建设项目主要用水指标应包括设计用水定额、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直接冷却水循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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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冷却水循环率、循环水浓缩倍数、蒸汽冷凝水回用率、废水回用率、用水综合漏失率、水计量

器具配备率、非常规水资源替代率、非常水资源利用率等。 

5.1.5 农业建设项目主要用水指标应包括设计用水定额、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节水灌溉面积占灌

溉面积的比例、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例、节水品种面积占比、水计量器具配备率、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等。 

5.1.6 相关文件（如节水评价报告、节水评价篇章等）中已经制定节水措施方案，并满足本规范 5.1.3

规定编制内容要求的，可不再另行编制节水措施方案。 

5.1.7 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本时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规范以及制定的节水措施方案，

进行节水设施的设计，明确节水措施、工程量及投资等内容。 

5.1.8 节水设施的一般设计变更应由原设计单位出具相关设计变更文件，重大设计变更应按规定履

行手续。 

取水规模和定额 

5.2.1 建设项目取水规模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用水、输水损失、消防用水等。 

5.2.2 建设项目用水规模应按照有关标准及行业部门规定，对照国内外同类地区同行业先进水平综

合确定，且不大于采用以下方法确定的用水规模： 

a) 民用建设项目用水规模根据用水（服务）人口、建筑（服务）面积、用水定额标准等综合

确定； 

b) 工业建设项目用水规模根据用水工艺、用（取）水定额标准、设计产能等综合确定； 

c) 农业建设项目用水规模根据用水方式、用水定额标准、建设规模等综合确定。 

5.2.3 建设项目用（取）水定额应按以下方法确定： 

a) 民用建设项目居住建筑类项目用水定额，根据住宅类型、卫生器具设置标准和区域条件因

素确定，符合 GB 50555、DB13/T 5450.1 的规定；公共建筑类项目用水定额，根据建筑物

类型和卫生器具设置标准确定，符合 GB 50555、DB13/T 5450.2先进值和国家其他有关规

定； 

b) 工业建设项目用（取）水定额，根据用水工艺、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型确定，符合 DB13/T 5448

先进值、GB/T 18916 的规定及清洁生产用水标准要求； 

c) 农业建设项目用水定额，根据用水方式、建设规模和产品类型确定，符合 DB13/T 5449.1

和 DB13/T 5449.2 先进值的规定； 

d) 建设项目用（取）水定额应根据项目建设内容检索相关行业部门规定，并根据规定要求执

行； 

e) 无用（取）水定额的行业，可参照清洁生产用水标准或同类地区同行业先进水平确定。 

给排水系统设计 

5.3.1 一般规定 

5.3.1.1 建设项目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应遵循节水原则，并应采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运行安全可

靠的节水工艺和设备。 

5.3.1.2 给水系统设计应优先采用重复利用给水系统，根据用途采用分质分压供水；排水系统应设

计采用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制。 

5.3.1.3 建设项目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15、GB 50555、GB/T 50977、GB 55020 等的规

定。 

5.3.2 供水系统 

5.3.2.1 建设项目应根据制定的水资源利用方案，结合非常规水源综合利用的内容，按照按质用水、

分质供水的原则，合理设置供水系统。 

5.3.2.2 建设项目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不得与城镇给水管道直接连接。 

5.3.2.3 建设项目应根据项目用水情况和生产安全要求设置调蓄构筑物，调蓄构筑物应设溢流信号

管和溢流报警装置。 

5.3.2.4 滤池反冲洗水、沉淀池排泥水等宜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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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循环水系统 

5.3.3.1 建设项目需安装制冷设备并采用水冷机组的，应按照有关行业标准设计建设相应的水循环

系统工程，水循环利用率应符合现行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循环冷却水水源宜优先使用非常规水源。

冷却水循环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31329、GB 50555、GB 55020等的规定。 

5.3.3.2 建设项目配置的各类用水设备，应按照有关行业标准设计建设相应的水重复利用设施，间

接冷却水循环率、直接冷却水循环率、锅炉蒸汽冷凝水回用率等应符合现行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5.3.3.3 公共游泳池、水上娱乐池应按照 CJJ 122的规定设置循环净化水系统。 

5.3.3.4 洗车场所应按照 GB/T 30681、GB 50555的规定设置水循环利用系统。 

5.3.3.5 洗浴、高尔夫、滑雪场、洗涤等特殊用水行业用水，应采用循环用水技术、设备或者设施。 

5.3.4 回用水系统 

5.3.4.1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水，应按照有关行业标准设计建设相应的工艺水回用设施，

工艺水回收利用率应符合现行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5.3.4.2 建设项目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矿泉水、纯净水等产品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行业标

准设计建设相应尾水收集回用设施；洗车场所应按照 GB/T 30681 的规定进行废水收集、处理和回

用；集中浴室、公共游泳池、水上娱乐池等宜对各类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和回用。 

5.3.4.3 直饮水尾水、空调冷凝水等宜回收利用。 

5.3.5 其他给水系统 

5.3.5.1 绿化浇洒系统设置应树立生态节水理念，选用耐旱型树木、花草等植被，应依据水量平衡

和技术经济比较，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各种水资源，优先选择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城市绿

化浇洒不得利用地下水。 

5.3.5.2 绿化浇洒系统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灌溉方式选择应符合 GB 50555的

规定；绿化浇洒系统的支管上任意两个喷头处的压力差不应超过喷头设计工作压力的 20%。 

5.3.5.3 鼓励绿化浇洒系统设置土壤湿度传感器、雨天自动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 

5.3.5.4 建设项目应结合当地气候、水资源、给排水工程等客观环境条件，制定水景观给水系统方

案。鼓励结合雨水收集等节水措施设计生态化节水型水景；在无法提供非常规水源的用地内不应设

计人工水景。 

非常规水源利用 

5.4.1 建设项目应因地制宜地综合利用非常规水源。 

5.4.2 非农建设项目宜按照 GB 50400、GB 50555、DB13(J) 175、DB13/T 1576、DB13(J)8457等配

套雨水入渗、收集、利用等设施，其中新建建设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低于 75%，改扩建建设项

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民用建设项目老旧居住建筑类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低于 50%，民用建设项目其他居

住建筑类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低于 70%。 
注： 老旧居住建筑类项目：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

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居住建筑（含单栋住宅楼）。 

b) 民用建设项目办公、教育公共建筑类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低于 75%，民用建设项目

其他公共建筑类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低于 70%； 

c) 工业建设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检索有关行业部门规定，并根据规定要求执行。 

5.4.3 年降水量大于 400 mm的地区，硬化面积大于 1×10
4  
m
2 
的非农建设项目，每千平方米硬化

面积应配套建设调蓄容积不小于 50 m
3 
的雨水调蓄设施。常年降雨量超过 800 mm 地区的非农建设

项目应优先采用屋面雨水收集回用方式。 
注： 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调节池、具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降雨前能及时排空的水收集池、洼地以及入渗

设施，不包括仅低于周边地坪 100 mm 以内的下凹式绿地。 

5.4.4 传染病医院的雨水、含有重金属污染和化学污染等地表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场地雨水不得采

用雨水收集利用系统。有特殊污染源的化工、医药、金属冶炼和加工等工业建设项目及卫生等公共

建筑项目，收集利用雨水时应经专题论证。 

5.4.5 农业建设项目应结合当地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充分考虑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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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受能力，选择适宜的雨水集蓄利用方式和工程布局，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设计应符合 SL 267等有

关标准，应与乡村振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土保持、节水灌溉、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有关规划相

协调，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管理要求。 

5.4.6 园林绿化、道路养护、洗车等民用建设项目应优先使用再生水；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的钢铁、

火电、化工、制浆造纸等工业建设项目应充分利用再生水；有条件的农业建设项目宜充分利用再生

水。 

5.4.7 以下建设项目应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回用（利用）设施： 

a) 建筑面积大于 3×10
4  
m
2 
的宾馆、饭店、商店、综合性服务楼； 

b) 建筑面积大于 5×10
4  
m
2 
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00 m

3
/d 的办公、商业、服务业、科研教育、

卫生、文化、体育、娱乐、交通及其他公共建筑项目，不包括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建设项目； 

c) 建筑面积大于 5×10
4  
m
2 
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50

  
m
3
/d 的住宅小区、公寓、高层住宅等居

住建筑项目； 

d) 日均排放量大于 200 m
3 
的工业建设项目及按有关规定应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回用（利用）设

施的其他工业建设项目； 

e) 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项目； 

f) 再生水集中供水规划管网覆盖范围内具备再生水利用条件的建设项目； 

g) 国家和地方要求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回用（利用）设施的其他建设项目。 

5.4.8 列入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规划或矿井水、海水、微咸水利用专项规划

等具备非常规水源利用条件的建设项目应配套建设相应非常水利用设施。 

5.4.9 非常规水源不得用于生活饮用水及游泳池等用水。与人身接触的景观娱乐用水不宜使用再生

水，其他景观娱乐用水不得使用地下水。 

设备和管材管件 

5.5.1 坐便器、蹲便器、水嘴、花洒等卫生洁具及其他用水设备应全部采用节水型器具，用水设备

的用水效率等级应达到Ⅱ级及以上。 

5.5.2 应采用国家推荐的节水型设备，且应符合 GB/T 18870、GB/T 31436、CJ/T 164 等标准和有

关行业部门规定。宜使用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具有节水产品认证证书的用水设备。 

5.5.3 给水、热水、管道直饮水、循环水、非常规水等给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 GB/T 

20801.1、GB 50555、GB 50873等的规定，并应具耐腐蚀性、密封性和良好的水力性能。 

5.5.4 种植业建设项目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相应符合 GB/T 50485、GB/T 20203、GB/T 50085、GB 

50288、GB/T 50363等标准和有关行业部门规定，并应具耐腐蚀性、密封性和良好的水力性能。 

取水和用水计量 

5.6.1 非农建设项目应安装符合规定的取水计量器具，不同水源取水应分别安装水计量器具，同时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纳入取水许可管理年取水量
 
1×10

4 
m
3 
及以上的建设项目取水应安装在线监测计量器具，并

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信息系统联网；鼓励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年取水量
 
1×10

4 
m
3 
以

下的建设项目取水安装在线监测计量器具，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信息系统联网。 

b) 使用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年取水量
 
1×10

4 
m
3 
及以上的建设项目（不包括居住建筑建设

项目）取水，应安装在线监测计量器具。 

c) 国家和地方要求安装取水在线监测计量器具、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信息系统联网的

其他非农建设项目。 

5.6.2 非农建设项目应配备符合规定的用水计量器具，不同用途用水应分别配备水计量器具，同时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各类供水应分质计量，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应满足取水量、用水量、重复利用水量、排水量

等可以分项统计的需要； 

b) 民用建设项目应依据 GB/T 24789和 GB/T 29149 等规定配备用水计量器具，按用水单位、

建筑（功能区域）、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配备三级水计量器具；居住建筑应按照“一

户一表、水表出户”的原则布设水计量器具，公共浴室等集中用水部位宜采用智能流量控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26349/4326005.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26349/43260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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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装置；公共建筑应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及计费标准分类分别安装水计量器具，宜使用智能

水计量器具； 

c) 工业建设项目应依据 GB/T 24789和 GB/T 50878 等规定配备用水计量器具，按用水单位、

次级用水单位、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配备三级水计量器具，鼓励安装在线监测水计

量器具。 

5.6.3 农业建设项目应安装符合规定的水计量器具，不同水源取水或不同用途用水应分别安装水计

量器具，同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的农业建设项目，管径在 20 cm 以上、具备水计量器具安装条件的机

井，应安装水计量器具，鼓励安装在线监测水计量器具。管径在 20 cm 以上、暂不具备水

计量器具安装条件的机井，以及管径 20 cm 以下的机井，可采用以电折水等方法计量水

量； 

b) 采用地表水作为水源的农业建设项目应依据 GB/T 24789配备用水计量器具。大型灌区和
 
5

×10
4 
亩以上重点中型灌区渠首应安装在线监测水计量器具，鼓励其他类型灌区渠首安装在

线监测水计量器具； 

c) 国家和地方有关农业建设项目水计量器具安装的其他规定。 

水质和水处理 

5.7.1 建设项目应对适宜回用的废水，按不同用途水质标准进行分质处理，确保水质符合有关标准

要求。 

5.7.2 建设项目利用非常规水源时，应采取必要的用水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相应满足 GB/T 18920、

GB/T 18921、GB/T 19923、GB 20922、GB/T 25499或 GB 50400等的水质要求。 

5.7.3 建设项目应采取措施减少污水排放量，污水排放应符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相

应的国家水污染物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应按照 GB 8978执行。 

智慧化建设 

5.8.1 建设项目应根据用水管理需要和节水要求，开展智慧化建设前期准备和规划工作。 

5.8.2 建设项目智慧化建设应从实际需求出发，满足近期目标和兼顾远期目标，考虑系统的科学性、

技术先进性和可扩展性，统筹规划、分期实施。 

5.8.3 应能支撑建设项目取水、供水、用水、排水全过程的实时在线监控、分析及数字化、可视化

管理。 

5.8.4 应能满足用水总量控制、计划用水、用水定额核定、用水指标计算、水费核算和检查考核等

节水管理要求。 

5.8.5 应能融合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等数据，通过数据共享、分析和挖掘，支撑建设项目用水管

理的动态精细化和运行监控智能化，持续驱动建设项目用水效率和效益提升。 

5.8.6 建设项目智慧化建设宜由感知层、传输层、设备接入层、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服

务层等部分组成。 

5.8.7 感知层布设应遵循透彻感知和全面可控的原则，监测要素的选择和监测模式的确定应满足建

设项目用水保障、取用水系统安全运行、水平衡测试以及节水分析评估和管理的要求，并符合相应

设计、运行和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a) 非农建设项目感知层监测宜包括水量、水质、水压、水温、水位、流速等水特性要素以及

管道压力、电量、水泵运行、阀门开度等设备运行状况信息； 

b) 农业建设项目感知层监测宜包括气象、雨情、水情（水源水情、渠道水情、闸坝水情、田

间水情等）、工情、墒情、作物生长状况等要素以及泵站、闸阀、启闭、灌溉设备、管道

等运行状况信息。 

5.8.8 应用服务层设计应符合相应行业管理要求及有关设计、运行和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

规定，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宜建立实时用水记录体系和动态监管分析机制，提供分质取供水、分级用水、分类用水、

分区用水和主要用水设备（系统）用水的汇总和跨期对比分析，并采用图示方式展示；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3227/987087.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3227/987087.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3227/9870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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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宜具备用水计划分解、监控功能，宜建立超许可取水预警机制、超计划用水预警机制、设

备运行异常诊断和预警机制、排放超标预警机制、漏损诊断和预警机制，并实现预警信息

的主动、定向推送； 

c) 宜具备依据有关节水评价标准等，开展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建筑、功能区域）、主

要用水设备（系统）等层面的用水效率评估和水效对标分析功能；应能根据评估结果，建

立超定额预警机制，并实现预警信息的主动、定向推送； 

d) 宜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取用水需求、用水行为、监测点布设和监测要素设置开展数字

化建模，支持用水管理模式的迭代升级。 

6 施工管理 

一般规定 

6.1.1 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 

6.1.2 节水设施应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6.1.3 用水系统及设施使用的主要材料、设备、器具和配件应具备中文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

告，进场时按规定检查验收。 

6.1.4 节水设施工程与有关各分项工程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所有隐蔽分项工程应进行隐蔽验收，

未经检验或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下道工序。 

6.1.5 节水设施安装完成后，应按规定进行试运行并记录。 

6.1.6 建设单位应建立施工现场协调、调度及监督制度。 

工程施工 

6.2.1 工程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组织施工。 

6.2.2 管道敷设应根据土壤条件、地下水位、管材材质、管内外温差等情况，采取防漏、防腐、防

震、防止管道破坏等措施。 

6.2.3 贮水调蓄、水处理等构筑物应进行防渗、防漏处理，施工过程中应采用可避免或减少渗漏可

能性的原材料、施工工艺、施工方法等。施工完毕后应进行满水试验，静置 24 h 观察，应不渗不

漏。 

6.2.4 非常规水源利用设施应采取下列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 

a) 管道外壁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涂色和标志； 

b) 水池（箱）、阀门、水表及给水栓、取水口均应有明显的“再生水”、“雨水”或“海水”

等标志； 

c) 公共场所及绿化、道路喷洒等杂用的非常规水源取水口应设置采用专用工具才能打开的装

置； 

d) 避免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连接。 

设备安装 

6.3.1 节水设备的安装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水计量器具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不得少装、漏装。 

6.3.2 设备中的阀门、仪表、取样口等应规范安装，防止渗漏。 

施工节水 

6.4.1 施工过程中应制定并实施施工节水和用水方案，监测并记录施工水耗，单位面积取水量应符

合 DB13/T 5450.3等的规定。 

6.4.2 施工期间扬尘控制、车辆保洁、混凝土制备及养护等应采取有效的节水措施。 

6.4.3 建设项目基坑降水应采取帷幕灌浆等方式封闭基坑。 

6.4.4 施工降水应进行综合利用，可用于工地降尘、混凝土养护、冲厕、车辆冲洗以及周边绿地、

景观、环境卫生等。 

6.4.5 建设施工宜合理设置排水管（沟）、废水沉淀池、雨水收集池等回收利用设施。 

6.4.6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废污水渗漏，保护地下水环境。 



DB 13/T 5650—2022 

8 

7 验收管理 

用水系统和设施施工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并保存完整的调试资料。 

用水系统和设施的验收应符合有关规定。 

验收技术文件及记录应包含下列文件： 

a) 设计说明，包括系统方案和规模容量说明，系统功能说明和性能指标等； 

b) 竣工图纸，包括竣工平面图、水管网图、用水设施平面布置图、设备清单及其它有关资料； 

c) 产品说明书、操作手册； 

d)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资料； 

e) 系统调试和测试记录； 

f) 试运行记录表； 

g) 工程设计变更文件等。 

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和技术资料立卷归档。 

节水设施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8 绩效评价 

建设项目应在正常运行 1年内开展节水绩效评价。 

建设项目节水绩效评价应由运行管理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并制定工作方案，内容包括评价依据、

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工作计划及评价成果报告编制提纲等。 

节水绩效评价应包括节水目标评价和节水设施可持续性评价。 

a) 节水目标评价应包括： 

1) 实现程度评价。应对节水措施方案中的主要用水指标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并分

析偏离原因； 

2) 适应性评价。应对节水措施方案中原定目标的合理性、准确性、必要性进行评价。 

b) 可持续性评价应包括： 

1) 内部条件评价。应对建设项目的技术水平、人才素质、财务状况、组织运营管理水平

等内部条件对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可持续性运行的影响进行评价； 

2) 外部条件评价。应对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

技术进步、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支持及群众意愿等外部条件对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可持

续运行的影响进行评价。 

节水绩效评价应结合建设项目特点进行评价，并符合以下要求：  

a) 评价方法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b) 评价过程应公开、公平、公正，评价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c) 评价结果应作为建设项目持续改进的依据。 

相关绩效评价报告（如有关行业部门要求编制的绩效评价报告）中已包含节水绩效评价内容，

并满足本规范 8.2、8.3、8.4规定编制内容要求的，可不再另行编制节水绩效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评价结果对建设项目节水设施的运行和管理有针对性地制定和

实施持续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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